
□ 何忠婷 陈哲禹

大学毕业便成公司法定代表人？
这场庭审直播指引大学生理性创业

浦江法观

10 月 10 日下午，上海市徐汇区

人民法院走进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的模拟法庭，就一起大学生合伙创业

纠纷案进行巡回开庭，并当庭宣判。

本次庭审采用“沉浸式庭审实况

+ 代表委员访谈 + 庭后深度普法”

的创新模式。庭审还通过多个平台同

步直播，吸引 22.2 万人次在线观看。

庭审直击：大学生合伙

创业却分道扬镳

2024 年 5 月， 原告周某与本案

被告韩某、刘某、闵某及第三人翁某、

罗某等人出于对射箭的共同兴趣而

决定一起经营一家射箭馆，既能投资

创业又能满足兴趣爱好。为更好地运

营射箭馆， 大家决定设立一家公司，

便于后续推广。

考虑到周某作为 2024 年毕业的

应届大学生，能够享受包括低息贷款

在内的多项创业扶持政策优惠，所以

被告韩某等及第三人翁某等五人决

定让周某作为公司的登记股东，并与

其他当事人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但

后续由于翁某等未能将投资款足额

支付给周某，导致公司资金不足以支

付租金，公司被诉至法院。 公司涉诉

后， 周某发现公司面临大额资金缺

口，于是诉至徐汇法院，请求确认原

告与被告等人的《委托投资协议》解

除，请求确认被告韩某、刘某、闵某及

第三人翁某、罗某等人为被告公司的

股东，并要求被告公司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其他当事人予以协助，将股权

“返还”给上述主体。

《委托投资协议》的性质应该如

何认定，是股权代持协议还是委托投

资协议？庭审现场，原、被告及第三人

的代理人围绕这一争议焦点展开激

烈辩论，并进行举证质证。

经休庭评议后，合议庭最终认定

各方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并据此当

庭作出判决，确认相关《委托投资协

议》已解除，确认原告持有的部分被

告公司股权应分属被告韩某、 刘某、

闵某和第三人翁某、罗某，并要求公

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

现场访谈：巡回审判教

育意义深刻

庭审结束后，现场观摩了庭审全

程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上海华诚律师

事务所资深高级合伙人杨军，上海市

人大代表、上海诚禧投资有限公司副

总裁马瑜和上海市闵行区政协常委、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副教授、民进上

海交通大学委员会委员彭崇胜与在

座师生分享感受体会，并结合自身职

业经历提出中肯建议。

杨军代表认为案件中原告之所

以卷入纠纷，核心原因在于缺乏一定

的法律知识，因此建议当代大学生无

论是什么专业都应当学习基本的法

律知识，有利于在今后就业以及创业

中保护好自己。 同时，她高度肯定徐

汇区人民法院此次巡回审判进大学

校园、进法学院系的安排，“真实庭审

的旁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法学理论

知识在司法实务中是怎样适用的，帮

助同学们缩短理论和实践的距离。 ”

马瑜代表表示这是第一次到校

园参加这样的庭审活动， 十分新颖。

结合从业经验，马瑜认为大学生创新

创业可能会面临两方面风险：一是来

自市场的外部风险，要选择有发展潜

力的朝阳行业，关注相关的国家政策

变化、经济周期、产业的上下游等因

素；二是来自公司的内部风险，如合

作伙伴和股东的选择、 股权架构、注

册资本金、经营模式等问题。因此，要

有强烈的风险控制意识与能力，也希

望今后法院、高校以及社会力量共同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指引和支撑。

来自高校的彭崇胜副教授则提

供了更为直接的观察视角，他关注到

近年来包括创新创业在内的自由职

业模式，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占比

越来越高，这说明毕业生的职业观念

正在改变。彭崇胜认为大学生知识储

备丰富、知识结构较新，想象力与创

造力也处于高峰期，在创新创业方面

具备天然优势，但希望大家充分关注

创业存在的风险，避免像案件原告一

样陷入困境。

为进一步阐明法律关系、提示法

律风险点，访谈结束后，华东师范大

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沁

怡与案件审判长宋思杰一起针对大

学生就业创业中常见的法律风险，为

青年朋友带来法律建议和实用指引。

精心挑选与大学生相关的案件，

通过巡回审判走进校园，邀请在校师

生观摩庭审，为同学们送去最真实的

法律实务课程和普法教育课堂，这是

徐汇法院贯彻落实新时代“枫桥经

验”、提升普法实效的一次有益尝试。

徐汇法院将进一步利用好巡回

审判的普法平台，持续推动巡回审判

进校园、进社区、进园区，积极回应基

层治理需求和群众关切问题，不断扩

大法治辐射效应。

数字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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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执行财产线索有了“神助攻”
“案沪通”开通线上线索提交通道

□ 操政 林泽

根据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局关于规范当事人提交执行财产

线索办理的通知》 相关要求： 执行

承办人应当在执行办案系统“财产

线索管理” 界面完成线索办理。 线

索指向的财产在本市的， 执行承办

人应当自线索提交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工作； 线索指向

的财产在外省市的， 执行承办人应

当自线索提交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完成调查核实工作。 财产线索确

实的， 应当同步采取控制措施； 财

产线索不实的， 应当保留查证记录。

法官完成核实操作后， 线索提

交人可以在“案沪通” 首页 【数助

便民】 板块中查看线索核实结果。

此外，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还可

以通过 【我的案件】 查看核实情况。

调查核实财产线索要多久？ 如何查看调查核实结果？

法官使用的执行办案系统中，

【工作台】 页面【任务区】 一栏会增

加 【执行财产线索管理】 入口， 并

展示待确认财产线索数。 通过点击

数字可以访问详情列表页面， 从而

查看执行财产线索的具体内容。

承办法官完成线索调查核实工

作后， 可以进入详情列表页面， 点

击右侧【办理】 按钮进入办理页面，

填写 【是否属实】 和 【备注】 两项

内容， 【备注】 填写内容将以短信

形式推送给线索提供人。

法官如何看到、反馈已提交的财产线索？

在“案沪通”首页右侧点击机器

人头像“唤醒”【案沪通 AI 法宝】并与

之对话。

【案沪通 AI 法宝】会主动提示，

存在“可以办理的诉讼服务事项”，点

击右侧“去办理”按钮，找到“执行线

索收集”事项，可以继续填写财产线

索。

填写到一半，不小心退出了怎么办？

在“案沪通”首页右侧，点击机器

人头像“唤醒”【案沪通 AI 法宝】并与

之对话。 告知【案沪通 AI 法宝】需要

提交的财产线索，【案沪通 AI 法宝】

将逐步引导线索提交人完成填写工

作。

对话完毕后，【案沪通 AI 法宝】

会根据对话内容自动总结归纳财产

线索并形成表格，线索提交人对表格

内容确认无误后， 点击签名按钮，完

成签名操作， 即可完成财产线索提

交。

线索提交人在线索提交期限内，

可以多次提交执行线索，【案沪通 AI

法宝】会根据每次提交的执行线索信

息进行重新归纳总结， 并生成表格，

线索提交人再次确认签名后将完成

信息的更新。

填写财产线索有困难怎么办？

进入财产线索提交界面后， 可

以开始填写具体财产信息， 带 * 号

为必填项。

【财产类型】 一栏可选择待提

交财产线索的财产类型， 包括不动

产、 车辆、 应收账款、 银行账户、

金融资产、 其他财产六类。 选择

【财产类型】 后， 会自动展开应当补

充的具体信息。

同一个案件可以提交多个线索，

点击 【财产类型】 右侧的 【增加】

按钮， 会在下方增加一组选项， 选

定 【财产类型】 后， 可以继续补充

具体信息。

如何填写财产线索？

搜索关注“上海高院”微信公众

号或“上海法院 12368”微信公众号，

选择“案沪通”入口。

入口①：进入“案沪通”小程序，

在首页【我要办】界面中找到【提交执

行线索】板块，点击进入财产线索提

交界面。输入案号查询并绑定执行案

件，点击【申请】按钮，即可开始填写

财产线索。

入口②：进入“案沪通”小程序，

在首页【数助便民】界面中找到执行

【立案告知】 板块， 点击进入后找到

【提交执行线索】按钮，点击进入财产

线索提交界面，输入案号查询并绑定

执行案件，点击【申请】按钮，即可开

始填写财产线索。

如何进入“案沪通”财产线索提交界面？

“法官， 我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该如何提交给

人民法院？ 是当面递交还是把材料邮寄到人民法院？”

“现在‘案沪通’ 上线新功能， 可以直接线上提交相关财产线

索， 足不出户办事， 实现线索高效流转。”

“那真是方便不少， 该怎么操作呢？”

“手把手” 教程来了———

本处已于近日受理袁因为持袁

晓刚 （男， 1967 年 11 月 17 日） 的

遗嘱申请办理不动产遗嘱继承公

证。

若有相关继承人 （包括遗嘱继

承人及法定继承人） 对遗嘱的效力

有异议或持有其他遗嘱的， 请持本

人的身份证及相关证据， 自本公告

之日起 15 天内到本处反映情况，

过期视为对遗嘱效力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市卢湾公证处

2025年 10月 17日

承办公证员： 宋澄

联系电话： 63362033

公 告
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交

通管理支队在浦东机场、 虹桥机场

因驾驶员发生交通违法、 交通事故

而扣留 5 辆车辆， 当事人未到公安

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目前车辆仍滞

留停车场， 请下列车主 （驾驶员）

见此公告后， 携带相关车辆材料速

到浦东机场护航路 805 号机场交通

管理支队违法、 事故审理窗口办理

相关手续后领取， 公告后六个月

内， 逾期不办理且无人认领的， 将

对车辆依法处置 。 联系 电 话 ：

021-68343307、 021-68343173； 联

系人： 张警官、 陈警官。

1、悬挂号牌为豫P27367的黄色

重型自卸货车（2012年4月10日暂

扣）（车架号：已锈蚀）

2、 无号牌黑色小型客车（2016

年 7 月 7 日 暂 扣 ）（车 架 号 ：

WDDLJ7EB2CA041554）

3、 无号牌绿色小型客车（2017

年 1 月 12 日 暂 扣 ）（车 架 号 ：

LSVT91338BN107265）

4、 悬挂号牌为苏G335065的黑

色电动自行车（2017年4月22日暂

扣）（车架号：无）

5、 无号牌红色小型客车（2018

年 9 月 10 日 暂 扣 ）（车 架 号 ：

LG5216423XH）

上海市理诚师事务所李镔律师，

遗失律 师执 业 证 执 业 ， 证 号 ：

1310119931051151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 告

上海胜杰律师事务所胡金华律

师， 遗失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

13101199810582349， 声明作废。


